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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黄山华绿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衡

美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宜格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惠松制药有限公司、新希望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绍兴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陆柏益、朱宇航、黄钦乐、黄伟素、季圣阳、揭国良、郑雅丹、李慧良、张大

勇、俞凌涛、聂复礼、赵广生、郭泽峰、胡银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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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提取物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桂花提取物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包装、标识和贮运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桂花为原料制得的提取物。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44349 蜂花粉总多酚的检测 福林酚试剂比色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4.1 提取

4.1.1 原料

木犀科木犀属植物桂花（Osmanthus fragrans）的干花。

4.1.2 工艺过程

投料→浸提→过滤浓缩→干燥→产品。

4.1.3 工艺要求

4.1.3.1 投料

称取适量桂花原料粉碎后投入提取罐中，注入20倍重量的水,总体积不得超过罐容积的3/4。

4.1.3.2 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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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5℃下浸泡提取1 h，浸提液经100目过滤后进入储液罐。再注入10倍重量的水，重复浸提一

次后，浸提液经100目过滤后进入储液罐。

4.1.4 过滤浓缩

浸提液在储液罐中降至常温后，经300目过滤后进入到浓缩器，在40℃～60℃、真空度≤0.04 MPa

条件下浓缩至相对密度1.15～1.16。

4.1.5 干燥

浓缩液喷雾干燥，进风温度170℃～190℃,出风温度90℃～92℃。干燥后的提取物过80目筛后收集。

4.2 产品质量要求

4.2.1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棕褐色 取样品适量置于白色瓷盘中，

用嗅觉鉴别气味，目测法观察

其形态、色泽、杂质。

气味 桂花特有气味

外观 均匀粉末，无正常视力可见异物

4.2.2 理化要求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要求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总多酚（以绿原酸计）/(mg/g) ≥350 按GB/T 44349执行

毛蕊花糖苷(mg/g) ≥200 按附录A执行

水分/% ≤3.0 按GB 5009.3执行

4.2.3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5 检验规则

5.1 组批与抽样

以同一批投料、同一工艺、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采用随机抽样法从同一批次产

品中按照质量的万分之一比例抽取样品，但抽样量应不少于 100 g。

5.2 出厂检验

每批次检验，项目包括总多酚、毛蕊花糖苷和水分。

5.3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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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4.2中规定的全部项目。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进

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前；

b) 原、辅料来源变动较大时；

c) 正式投产后，如设备、配方、生产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d) 出厂检验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f) 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5.4 判定规则

5.4.1 检验结果全部项目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5.4.2 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可以在原批次产品中双倍抽样复检一次，判定以复检结果为准。

复检后仍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标准时，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6 包装标识和贮运

6.1 包装

包装应整洁、卫生、无破损，包装材料应符合GB 4806.1的要求。

6.2 标识

产品包装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标注内容为：产品名称、生产者名称、地址、净含量、

执行标准号以及根据产品特点所应标注的其他内容。

6.3 贮存

产品应在常温下密封储存于清洁、避光、通风、干燥、无虫害和鼠害的仓库中，离地离墙15 cm以

上存放。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有腐蚀性、易污染的物品混储。

6.4 运输

产品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异味、无污染，运输时应避免挤压、日晒、雨淋，不得与有毒、有

害、有腐蚀性和易污染物品混装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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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毛蕊花糖苷含量的检验方法

A.1 试剂和材料

高效液相色谱用水应符合GB/T 6682中一级水的规定。实验中所用溶液在未注明用何种溶剂配制时，

均指水溶液。

A.1.1 乙腈：色谱纯。

A.1.2 甲醇：色谱纯。

A.1.3 乙醇：色谱纯。

A.1.4 磷酸：分析纯。

A.1.5 毛蕊花糖苷对照品：CAS 号 61276-17-3，HPLC 纯度≥98%

A.2 仪器和设备

A.2.1 高效液相色谱仪：附紫外检测器或其他等效检测器。

A.2.2 超声波清洗机。

A.2.3 涡旋振荡器。

A.2.4 恒温水浴锅。

A.2.5 分析天平，感量 0.01 mg 和 0.1 mg。

A.3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准确称取毛蕊花糖苷标准品 10 mg（精确至 0.1 mg），用50%甲醇水溶液溶解并定容至 10 mL

棕色容量瓶中，配成浓度为 1 mg/mL 对照品储备溶液。分别移取 0.1 mL、0.2 mL、0.4 mL、0.6 mL、

0.8 mL、1 mL对照品储备溶液于 10mL 棕色容量瓶中，用 50%甲醇水溶液定容至刻度，配制成浓度为 0.01

mg/mL、0.02 mg/mL、0.04 mg/mL、0.06 mg/mL、0.08 mg/mL、0.1 mg/mL 对照品梯度工作溶液，现用

现配。

A.4 校准曲线制作

取适量 0.01 mg/mL、0.02 mg/mL、0.04 mg/mL、0.06 mg/mL、0.08 mg/mL、0.1 mg/mL 的毛蕊花

糖苷标准梯度工作溶液，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以待测物质色谱峰面积为纵坐标，标准溶液浓度为横

坐标，绘制标准曲线。色谱参考条件如下：

a) 色谱柱：C18 (4.6×250 mm, 5 μm)色谱柱或性能相当者；

b) 检测波长：285 nm；

c) 柱温：35℃；

d) 进样量：10 μL；
e) 流速：1.0 mL/min。

流动相:A 相为乙腈，B 相为0.1%磷酸水溶液，流动相梯度条件见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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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流动相及梯度洗脱参考条件

时间/min 乙腈（%） 0.1%磷酸水（%）

0 10 90

10 20 80

15 20 80

24 23 77

25 100 0

27 100 0

A.5 定性

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在相同实验条件下，毛蕊花糖苷在样品中的保留

时间与在标准工作溶液中的保留时间一致，相对偏差在±5%以内。

A.6 定量测定

在相同的高效液相色谱条件下，对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工作溶液进行测定，以对照品工作溶液浓度

为横坐标，毛蕊花糖苷峰面积为纵坐标进行外标法定量。供试品溶液中毛蕊花糖苷的响应值应在仪器测

定的线性范围内。毛蕊花糖苷的对照品工作溶液液的相色谱图见图A.1。

图 A.1 毛蕊花糖苷（100 μg/mL）的对照品工作溶液液相色谱图

A.7 结果计算

供试品中毛蕊花糖苷含量ωi的测定结果按式（1）进行计算：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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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ωi—— 化合物在样品中的质量分数，单位为毫克每克（mg/g）；
 —— 由标准曲线求得供试品溶液中化合物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毫升（mg/mL）；

V —— 供试品溶液定容体积，单位为毫升（mL）；

m —— 供试品质量，单位为克（g）；

f —— 稀释倍数。

计算结果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算术平均值表示，结果保留3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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